115年連江縣政府勞動行政科計畫專責人員甄選報名表
計畫名稱：「勞動部補助地方政府參與推動中小企業工作環境輔導改善計畫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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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自傳

	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
身份檢核表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請報名者據實填寫)
	兩岸人民關係條例第21條。
(大陸出生、大陸地區人民填寫)
	· 設籍台灣滿10年(合格)

· 設籍台灣未滿10年(不合格)

	公務人員任用法第26條
	□合法規         □不合法規

	
	若為機關長官或直接隸屬機關之長官之配偶及三親等以內血親、姻親者為不合格。

	公務人員任用法28條
※若有公務人員任用法28條各款情事之一者為不合格 
	□合法規         □不合法規

	
	· 未具或喪失中華民國國籍。
· 動員戡亂時期終止後，曾犯內亂罪、外患罪，經有罪判決確定或通緝有案尚未結案。
· 曾服公務有貪污行為，經有罪判決確定或通緝有案尚未結案。
· 犯前二款以外之罪，判處有期徒刑以上之刑確定，尚未執行或執行未畢。但受緩刑宣告者，不在此限。
· 曾受免除職務懲戒處分。
· 依法停止任用。
· 褫奪公權尚未復權。
· 經原住民族特種考試及格，而未具或喪失原住民身分。但具有其他考試及格資格者，得以該考試及格資格任用之。
· 依其他法律規定不得任用為公務人員。
· 受監護或輔助宣告，尚未撤銷。

	汽機車駕照
	□ 無      □汽車      □機車


報名者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本人簽名)
中華民國              年              月              日
個人資料提供同意書
一、本府〈連江縣政府〉取得您的個人資料，目的在於進行約僱職務代理人甄選等相關工作，蒐集、處理及使用您的個人資料是受到個人資料保護法及相關法令之規範。
二、本次蒐集與使用您的個人資料如報名表內文所列，包含姓名、性別、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、照片、國籍、出生年月日、通訊住址、聯絡電話、最高學歷、相關證書登記情形、兵役情形及個人重要經歷等。
三、您同意本府因應聘約僱職務代理人所需，以您所提供的個人資料確認您的身分，與您進行聯絡；並同意本府於您報名錄取後繼續處理及使用個人資料。
四、本人參加連江縣政府應聘約僱職務代理人甄選，倘應試結果獲錄取，同意連江縣政府將本人姓名公告於錄取榜單，並公開於網站。
五、您可依個人資料保護法，就您的個人資料向本府：(1)請求查詢或閱覽(2)製給複製本(3)請求補充或更正(4)請求停止蒐集、處理及利用(5)請求刪除。但因本府執行職務或業務所必需者及受其他法律所規範者，本府得拒絕。
六、您可自由選擇是否提供本府您的個人資料，但若您所提供之個人資料，經檢舉或本府發現不足以確認您的身分真實性或其他個人資料冒用、盜用、資料不實等情形，本府有權停止您的報名資格、錄取資格等相關權利，若有不便之處敬請見諒。
七、本同意書若有未盡事宜，依個人資料保護法或其他相關法規之規定辦理。
八、您瞭解此一同意書符合個人資料保護法及相關法規之要求，具有書面同意本府蒐集、處理及使用您的個人資料之效果。
□ 我已詳閱本同意書，瞭解並同意受同意書之拘束(請打勾)
報名者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本人簽名)
中華民國     年     月    日
甄選資格初審表
	報考人編號：               
	姓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	(承辦單位填寫)

	報名投件
期限：     年   月   日
	□未逾期          □逾期

	
	投件日期：     年   月   日，
投件方式：□電子郵件    □郵寄    □親送

	報名資料與證明文件
	□資料齊備        □缺件

	
	□報名表。          □自傳。    □身分證影本。
□畢業證書影本。    □專業訓練證明文件影本。
□相符工作經驗證明文件影本或最新勞保異動紀錄。
□退伍令影本(男)。  □變更姓名證明文件影本。
□轄內公教機關約僱用人員離職證明文件影本。

	學經歷資格
※符合資格條件之一者為合格。
	□合格          □不合格

	
	□資格條件一、
一般專科以上學歷畢業，並需於半年內取得甲種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資格。
摘要說明：

	
	□資格條件二
摘要說明：

	身分檢核

	兩岸人民關係條例第21條。
	□合格          □不合格

	公務人員任用法第26條。
	□合格          □不合格

	兩岸人民關係條例第21條。
	□合格          □不合格

	公務人員任用法28條。
	□合格          □不合格

	汽機車駕照
	□ 無      □汽車      □機車

	初審結果
	□合格         □不合格

	填表人：
	    填表日期：    年   月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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